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三师应急管理局
（图木舒克市应急管理局）行政服务指南

一、执法事项名称及适用范围
[bookmark: _GoBack]本指南适用于行政处罚、行政许可、行政检查等。
二、办理依据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矿山安全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危险化学品安全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》等安全生产的相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。
三、承办机构
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三师应急管理局（图木舒克市应急管理局）
四、办理基本流程
1.行政许可：申请→受理/不予受理→一次性告知补正→审查→予以许可/不予许可→告知→办结。
2.行政检查：制定检查方案、行政检查通知书→送达行政检查通知书→现场检查→制作检查文书→（现场处理措施）→整改复查。
3.当场行政处罚：发现违法事实→调查取证→作出处罚告知→听取当事人陈述、申辩意见→作出处罚决定→送达→执行→结案。
4.行政处罚：发现违法事实→立案→调查取证→作出处罚告知(听证告知)→送达→听取当事人陈述、申辩意见，举行听证→法制机构审核→集体讨论→作出处罚决定→送达→执行→结案。
五、裁量基准
应急管理部关于印发《应急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》的通知（应急〔2024〕90号）。
六、服务承诺
1.认真受理举报、投诉，对职能范围内的举报事项，做到有求必应、有举必查、有查必果，执法人员认真调查核实，并及时反馈处置结果。
2.坚持依法行政，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，做到“有法必依、执法必严、违法必究”，杜绝乱作为、不作为、消极作为现象。
3.坚持规范执法，做到公开、公平、公正，对执法对象一视同仁，真正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。
4.坚持阳光执法，严格遵守廉政建设的各项规定，不索取、不收受当事人的礼品礼金，不接受当事人的宴请，不利用职权牟取非法利益。
5.加强队伍建设，培养一支政治合格、纪律严明、业务精通、作风过硬的应急管理队伍，为推动社会和谐发展、推进法治建设而努力。
以上承诺内容敬请公众监督。
七、联系方式及地址
联系电话：0998-6152930
联系地址：图木舒克市昆神街9号
